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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22533—2008《鲜园参分等质量》,与GB/T22533—2008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

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删除 了 GB/T5009.11、GB/T5009.12、GB/T5009.13、GB/T5009.15、GB/T5009.17、

GB/T5009.19、GB/T5009.20、GB/T5009.22、GB/T5009.36、GB/T5009.103、GB/T5009.104、

GB/T5009.110、GB/T5009.136、GB/T5009.145十四个规范性引用文件,增加了GB2760、

GB2762、GB2763、GB/T18765—2015、GB/T26792五个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2008年版的第

2章);
———删除了成品鲜园参、人参芽苞、边条人参主根长、原料鲜园参的术语(见2008年版的3.1.1、3.4、

3.15、3.17);
———增加了人参主根长的术语(见3.8);
———将术语成品鲜园参、边条人参、普通人参、红皮(水锈)分别修改为鲜园参、边条园参、普通园参、

水锈(见3.1、3.2、3.3、3.12,2008年版的3.1.1、3.2、3.3、3.12);
———修改了部分英文对应词(见3.1、3.3、3.4、3.5、3.6、3.7、3.9、3.10、3.13、3.14、3.15、3.16,2008年

版的3.1、3.3、3.4、3.5、3.6、3.7、3.8、3.9、3.12、3.13、3.14、3.16);
———删除了边条园参、普通园参中混等的规格(2008年版的4.1.1.1中表1,2008年版的4.1.2.1中

表2);
———特等边条园参主根长修改为12cm(见4.1.1.1中表1,2008年版的4.1.1.1中表1);
———删除了人参皂苷Rg1、Re、Rb1 的薄层鉴别(2008年版的4.2序号1);
———增加了人参皂苷Rf、拟人参皂苷F11定性鉴别(见4.2序号1);
———删除卫生指标中各项具体指标,采用引用标准方式表述(见2008年版的4.3);
———删除了附录A鲜人参总皂苷含量的测定方法(2008年版的附录A);
———增加了附录A人参皂苷Rf、拟人参皂苷F11的定性鉴别(见附录A)。
本标准由全国参茸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03)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吉林人参研究院、吉林省参茸办公室、国家参茸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农业

科学院特产研究所、康美新开河(吉林)药业有限公司、本溪龙宝参茸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祥云药业有限

公司、长白山皇封参业股份有限公司、珲春华瑞参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通化福参源特产产品有限公司、
杭州胡庆余堂国药号有限公司、辽宁天士力参茸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标准研究院、抚松县参王植保有

限公司、吉林农业大学。
本标准起草人:曹志强、冯家、仲伟同、武伦鹏、王英平、李学军、孙孝贤、曾祥云、高庆海、金立华、

王俊良、杨仲英、叶正良、韩士冬、韩春峰、高宇光、许永华、徐怀友、潘晓鹏、张红杰、许世泉、王明芝、
马友德、崔丽丽、李乃军。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2253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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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 园 参 分 等 质 量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鲜园参产品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和包装以及运

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鲜园参的分等和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量限量

GB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18765—2015 野山参鉴定及分等质量

GB/T26792 高效液相色谱仪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第四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鲜园参 cultivatedginseng
人工栽培的新鲜人参。

3.2
边条园参 biantiaoginseng
人参中具有三长(芦长、主根长、支根长)的人参。
注:俗称“边条人参”。

3.3
普通园参 commonginseng
支根多呈丛状,具有三多(支根多、须根多、不定根多)的人参。
注:俗称“普通人参”。

3.4
人参芦 ginsengrhizome
人参主根上部的根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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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人参艼 ginsengadventitiousroot
生长于根茎上的不定根。

3.6
人参主根 ginsengmainroot
人参根茎的主体部分。

3.7
人参主根长 lengthofginsengmainroot
人参肩部到支根上部的长度。

3.8
人参支根 ginsenglateralroot
生长于人参主根下端较粗的分根。

3.9
人参须根 ginsengfibrousroot
生长在人参主根、支根和不定根上的根。

3.10
疤痕 scar
人参根因病、虫、鼠害及机械损伤和人为损伤等原因留下的痕迹。

3.11
破肚 bodycracking
生长过程中主根开裂的现象。

3.12
水锈 rustyroot
人参表皮呈现铁锈颜色的现象。

3.13
浆气 serosity
新鲜人参特有的体态光滑、圆润,质地饱满,汁液充盈的状态。

3.14
跑浆 lostserosity
鲜人参存放时间过长,其主体变软的现象。

3.15
腿粗 diameterofginsenglateralroot
人参支根的直径。

4 技术要求

4.1 规格与等级

4.1.1 边条鲜园参规格与等级

4.1.1.1 边条鲜园参规格等级分类

边条鲜园参的规格等级分类应满足表1的规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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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边条鲜园参规格等级分类表

规 格
支数

支/500g

单支重

g

主根长

cm

特 等 <3 ≥167 ≥12

一 等 ≤4 ≥125 ≥10

二 等 ≤6 ≥83 ≥10

三 等 ≤9 ≥55 ≥9

四 等 ≤11 ≥45 ≥8

五 等 ≤14 ≥35 ≥7

六 等 ≤20 ≥25 ≥6

七 等 ≤40 ≥12.5 ≥5

八 等 41~100 ≥5 ≥5

4.1.1.2 边条鲜园参等级

4.1.1.2.1 人参主根呈长圆柱形,人参芦长,主根长,支根长,无分支或有2个~3个分支,人参芦人参须

根基本齐全,浆气足、饱满。无疤痕、水锈、杂质、泥土,不腐烂。

4.1.1.2.2 目测人参艼重不得超过20%,超过者降为下一等,腿粗者降为下一等。

4.1.1.2.3 少芦、断支、疤痕严重、水锈严重、浆气不足者、有破肚和跑浆现象的均为八等。

4.1.2 普通鲜园参规格与等级

4.1.2.1 普通鲜园参规格与等级分类

普通鲜园参的规格等级分类应满足表2的规定。

表2 普通鲜园参规格等级分类表

规 格
支数

支/500g

单支重

g

特 等 ≤5 100~150

一 等 ≤8 ≥62.5

二 等 ≤12 ≥41.5

三 等 ≤16 ≥31.3

四 等 ≤20 ≥25

五 等 ≤40 ≥12.5

六 等 ≤100 ≥5

4.1.2.2 普通鲜园参等级

4.1.2.2.1 人参主根呈圆柱形,有分支、须芦齐全、浆气足、饱满、无疤痕、水锈、杂质、泥土。

4.1.2.2.2 特等、一等、二等人参艼不得超过20%,超过者降一级,腿粗者降为下一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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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3 少芦、断支、疤痕严重、水锈严重、浆气不足者、有破肚和跑浆现象的均为六等。

4.2 理化指标

鲜园参的理化指标应满足表3的规定。

表3 鲜园参理化指标

序号 项目 指标

1 人参皂苷Rf、拟人参皂苷F11鉴别

供试品色谱图中在与阳性对照品色谱图中人参皂苷Rf特

征峰相同的出峰时间有明显的色谱峰;在与阴性对照品色

谱图中拟人参皂苷F11特征峰相同的出峰时间无色谱峰

2
人参皂苷Rb1

%
≥0.20

3
人参皂苷Re+Rg1

%
≥0.30

4
人参总皂苷

%
≥2.50

  注:上述指标均按干燥品计算。

4.3 卫生指标

卫生指标应符合GB2760、GB2762、GB2763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相关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5 检验方法

5.1 抽样方法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第四部)通则0211的规定执行。

5.2 规格等级检查

5.2.1 随机抽取样品10支,用标准米尺分别测量直径和长度,求其平均值;用感量为0.1g的天平称量

单支重,求其平均值。

5.2.2 在自然光线下,将样品放置白色搪瓷盘中,用目力在室内无阳光直射处观察。

5.3 理化指标检查

5.3.1 人参皂苷Rf、拟人参皂苷F11的定性鉴别

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

5.3.2 人参皂苷Rb1 的含量测定

应符合GB/T18765—2015中附录A的规定。

5.3.3 人参皂苷Re+Rg1 的含量测定

应符合GB/T18765—2015中附录A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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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人参总皂苷的含量测定

应符合GB/T18765—2015中附录B的规定。

6 检验规则

6.1 基本要求

产品应由生产厂家检验部门对产品理化指标和卫生指标进行检验,均合格后方可出厂销售;作为原

料收购时应有收购厂家检验部门对卫生指标进行检验,合格后方可收购使用。

6.2 判定规则

6.2.1 根据4.2理化指标判定,有一项不合格的可对留样进行复检或在同批产品中加1倍抽取样品进

行复检,仍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6.2.2 根据4.3卫生指标判定,有一项不合格的可对留样进行复检或在同批产品中加1倍抽取样品进

行复检,仍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6.2.3 理化指标判定和卫生指标判定均合格的产品,在进行规格等级判定时,不符合本标准规定的某

一规格等级规定时,可按本标准规定的下一规格等级要求进行检验。

7 标志、标签和包装

7.1 标志

包装贮运图示标志按照GB/T191的规定执行。

7.2 标签

除按照GB7718执行外,还应标注原料产地,如是地理标志产品,应粘贴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专用

标志。

7.3 包装

包装应用防潮、无毒、无异味的材料包装,包装材料应符合卫生要求。

8 运输和贮存

8.1 运输

运输的交通工具应清洁、卫生、干燥、无异味;运输时应防雨、防潮、防曝晒,小心轻放;不得与有毒、
易污染物品混装、混运。

8.2 贮存

鲜园参应贮存堆放在清洁卫生、通风、无异味的库房中。库房内温度应保持在0℃~5℃,相对湿

度60%以上,定期检查鲜园参的贮存情况,及时倒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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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人参皂苷Rf、拟人参皂苷F11的定性鉴别检测方法

A.1 原理

高效液相色谱法系采用高压输液泵将规定的流动相泵入装有填充剂的色谱柱,对供试品进行分离

测定的方法。注入的供试品,由流动相带入色谱柱内,各组分在柱内被分离,并进入检测器检测,由积分

仪或数据处理系统记录和处理色谱信号。

A.2 试剂

A.2.1 水:一级水。

A.2.2 甲醇:走色谱时用色谱纯试剂、其他用分析纯试剂。

A.2.3 乙腈:色谱纯试剂。

A.2.4 正丁醇:分析纯试剂。

A.3 仪器

A.3.1 高效液相色谱仪:符合GB/T26792的规定。

A.3.2 柱:反相液相色谱柱。

A.3.3 检测器:VWD检测器和ELSD检测器。

A.3.4 分析天平:感量为0.01mg。

A.3.5 回流提取装置:提取瓶规格为250mL。

A.3.6 微孔滤膜:孔径为0.45μm的有机相。

A.3.7 移液管:容量1mL。

A.4 样品

A.4.1 阳性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称取人参皂苷Rf对照品约2mg,精确到0.01mg,用移液管量取1mL色谱甲醇加入,摇匀,即得。

A.4.2 阴性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称取拟人参皂苷F11对照品约2mg,精确到0.01mg,用移液管量取1mL色谱甲醇加入,摇匀,
即得。

A.4.3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称取本品粉末1g,加甲醇25mL,加热回流1h,滤过,滤液蒸干,加水20mL使溶解,加水饱和正

丁醇混匀后提取2次,每次25mL,合并正丁醇提取液,用水洗涤2次,每次10mL,分取正丁醇液,蒸
干,残渣加甲醇5mL使溶解,摇匀,用0.45μm微孔滤膜过滤,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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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高效液相色谱仪分析

仪器使用条件见表A.1。

表 A.1 仪器使用条件

检测品种 人参皂苷Rf检测 拟人参皂苷F11检测

色谱柱
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

250mm×4.6mm,5μm

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

250mm×4.6mm,5μm

温度 40℃ 40℃

等度流动相 30%乙腈、70%水 30%乙腈、70%水

流速 1.0mL/min 1.0mL/min

进样量 10μL~20μL 10μL~20μL

检测器 VWD检测器 ELSD检测器

检测器载气流速 — 2.7L/min

漂移管温度 — 105℃

检测波长 203nm —

自动进样器温度 室温 室温

A.6 测定

吸取上述阳性对照品溶液、阴性对照品溶液、供试品溶液,按A.5条件分别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

色谱图。

A.7 分析

供试品色谱图,在与阳性对照品色谱图中特征峰相同的出峰时间,有明显的色谱峰;在与阴性对照

品色谱图中特征峰相同的出峰时间,无色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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